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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6-04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经公司总裁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

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聘任楼敏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履行公司财务负责人相

关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楼敏女士具备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及相关任职条件，不存在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楼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附件：楼敏女士简历

楼敏女士，197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中国

注册会计师(非执业)。曾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助理、副经理、经理。现任浙商证券财务总监、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浙江浙商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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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2026
年6月25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2026年6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楼敏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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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五星路201号浙商证券十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3
2,320,348,812

51.165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钱文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

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6人，其中董事钱文海、许长松现场列席，董事王俊、阮丽雅、独立董

事沈思、曾爱民以电话会议形式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邓宏光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2,874,777
比例（%）

99.6778

反对

票数

6,996,761
比例（%）

0.3015

弃权

票数

477,274
比例（%）

0.0207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3,625,127
比例（%）

99.7102

反对

票数

6,043,361
比例（%）

0.2604

弃权

票数

680,324
比例（%）

0.0294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01 与控股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7,936,018
比例（%）

96.1193

反对

票数

6,877,361
比例（%）

3.5174

弃权

票数

710,274
比例（%）

0.3633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 2,124,825,159 股，不 计入

有效表决总数。

3.02 议案名称：与其它关联企业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8,653,343
比例（%）

99.6403

反对

票数

7,047,261
比例（%）

0.3193

弃权

票数

889,474
比例（%）

0.0404
关联股东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 113,758,734 股，不计入

有效表决总数。

3.03 议案名称：与关联自然人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2,645,477
比例（%）

99.6680

反对

票数

7,058,961
比例（%）

0.3042

弃权

票数

644,374
比例（%）

0.027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2,572,727
比例（%）

99.6648

反对

票数

7,115,961
比例（%）

0.3066

弃权

票数

660,124
比例（%）

0.0286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3,417,227
比例（%）

99.7012

反对

票数

6,552,561
比例（%）

0.2823

弃权

票数

379,024
比例（%）

0.016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2,201,114
比例（%）

98.3559

反对

票数

36,102,065
比例（%）

1.5558

弃权

票数

2,045,633
比例（%）

0.0883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1,083,044
比例（%）

99.6006

反对

票数

8,408,644
比例（%）

0.3623

弃权

票数

857,124
比例（%）

0.0371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金融投资规模控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3,661,527
比例（%）

99.7117

反对

票数

6,043,761
比例（%）

0.2604

弃权

票数

643,524
比例（%）

0.0279
9、议案名称：关于同意继续投保公司、董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2,517,677
比例（%）

99.6625

反对

票数

7,078,061
比例（%）

0.3050

弃权

票数

753,074
比例（%）

0.0325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2,369,243
比例（%）

99.6561

反对

票数

7,567,195
比例（%）

0.3261

弃权

票数

412,374
比例（%）

0.0178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2,265,043
比例（%）

99.6516

反对

票数

7,631,495
比例（%）

0.3288

弃权

票数

452,274
比例（%）

0.0196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2,757,943
比例（%）

99.6728

反对

票数

7,126,795
比例（%）

0.3071

弃权

票数

464,074
比例（%）

0.02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01

3.02
3.03
4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与控股股东浙江上三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的交易

与其它关联企业的交易

与关联自然人的交易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决定 2026年中期分红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

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金融投资规

模控制的议案

关于同意继续投保公司、董

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

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关于 2025年度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及考核情况专

项说明

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87,936,018

73,828,184
187,820,318
187,747,568

188,592,068

157,375,955

186,257,885

188,836,368

187,692,518

187,544,084

187,439,884

187,932,784

比例（%）

96.1193

90.2932
96.0601
96.0229

96.4548

80.4894

95.2610

96.5798

95.9947

95.9188

95.8655

96.1176

反对

票数

6,877,361

7,047,261
7,058,961
7,115,961

6,552,561

36,102,065

8,408,644

6,043,761

7,078,061

7,567,195

7,631,495

7,126,795

比例（%）

3.5174

8.6189
3.6102
3.6394

3.3512

18.4642

4.3005

3.0910

3.6200

3.8702

3.9031

3.6449

弃权

票数

710,274

889,474
644,374
660,124

379,024

2,045,633

857,124

643,524

753,074

412,374

452,274

464,074

比例（%）

0.3633

1.0879
0.3297
0.3377

0.1940

1.0464

0.4385

0.3292

0.3853

0.2110

0.2314

0.237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12项议案及子议案均获得通过，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3《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

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议案“3.01与控股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的交易”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关联股东台州市金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对议案“3.02与其他关联企业的交易”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113,758,734股，不计入有效

表决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元、卫晓旻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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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职工董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楼敏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楼

敏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工董事职务。辞职后，楼敏女士将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计划

财务部总经理职务。

● 公司于近日召开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八次会议，选举郑谷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

事，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保持一致。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 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楼敏

离任职务

职工董事

离任时间

2026 年 6 月 29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

具 体 职 务（如

适用）

浙商证券财务

总 监 、计 划 财

务 部 总 经 理 、

浙江浙商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 司 财 务 总

监。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不 存 在 未

履行完毕的公

开 承 诺（含 增

持承诺）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楼敏女士的辞职自辞职报告到达董事会时生效，其辞职不

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楼敏女士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二、职工董事变更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近日召开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八次会议，选举

郑谷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保持一致。

郑谷新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选举

职工董事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附件：郑谷新先生简历

郑谷新先生，196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曾任中共

永嘉县委组织部非公办副主任，浙江申苏浙皖高速党委委员，浙江沪杭甬党委委员。现任浙商证券

党委委员、工会主席、职工董事。

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6-043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30日以

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会议于
2025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
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用于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 54.88元/股，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
法权益，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
权办理本次回购的相关事项。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26年7月1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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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拟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拟回购资金总额：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

万元（含）。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拟回购价格：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4.88元/股（含），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董

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拟回购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拟回购数量测算：按回购金额下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911,078股，约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4%；按照回购金额上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822,
157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8%。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2、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在回购

期间暂无明确的股份减持计划，前述股东若未来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

利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

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3）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或其他导致公司

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
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拟按照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即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的
12个月后至36个月内）予以出售，若未能在前述期限内完成出售，可能存在未实施出售部分将依法
予以全部注销的风险。

回购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前述风险情形的，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
措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 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及《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鉴于公司股票近期持续下跌，公司股票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2026年6月2日-2026年6月30

日）收盘价跌幅累计已达到20.9%。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增强
投资者信心，助力公司长远发展，提升公司持续运营能力，综合考虑业务发展前景、经营情况、财务状
况、未来盈利能力以及近期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表现等因素，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回购指引》第十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1、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结合近期公司股价，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4.88元/股（含），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

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
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资金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自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回购实施完成前，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
价格上限。

（四）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拟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3、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按回购
金额下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911,078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4%；
按照回购金额上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822,157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0.08%。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回购方案实施

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延，顺延后不得超出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总额达到可执行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即
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
提前届满。

2、公司管理层将根据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在回购实施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
予以实施。

3、公司不得在下述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以公司总股本 2,154,587,862股为基础，按本次回购金额下限 5,000万元和回购金额上限 1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54.88元/股进行测算，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出售完毕，则公司总股本及股权结构
保持不变，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项目

一、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二、有限售条件普通股

三、普通股总股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2,154,572,262
15,600

2,154,587,862

比例

100.00%
0.00%

100.00%

回购后（按回购下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2,154,572,262
15,600

2,154,587,862

比例

100.00%
0.00%

100.00%

回购后（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2,154,572,262
15,600

2,154,587,862

比例

100.00%
0.00%

100.00%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

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
承诺

公司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
（含），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
上市地位。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1,200,767.71万元，货币资金金额 360,639.52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977,732.74万元。假设本次最高回购资金上限 10,000万元全部使用完
毕，按2026年3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上限约占公司总资产的0.83%，约占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1.02%，占比较低。

2、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负债账面价值合计223,034.9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8.57%，资产负
债率处于较低水平。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股份将在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后的3个月内分阶段择机
实施，回购资金并非一次性支付，且具体回购价格和数量由公司根据本方案设定的条件自行安排，具
有一定弹性；公司拥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款。因此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
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
法权益，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九）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
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
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1、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2、经公司自查，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
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的
增减持计划，若后续收到相关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
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已分别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问询，
收到的回复情况如下：

截至董事会审议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全体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召开日起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明确的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如相关主体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十一）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

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未出售部分股份将
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
的情况，若发生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并通知
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方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本次回购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保证公司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许可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回购的相关事项，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对回购股份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除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或《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
并结合市场情况和公司实际情况，对回购方案进行调整并继续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宜；

3、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回购股份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并进
行相关申报；

4、设立或指定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5、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一）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

利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二）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

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三）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或其他导致公司

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
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四）本次回购股份拟按照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即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的

12个月后至36个月内）予以出售，若未能在前述期限内完成出售，可能存在未实施出售部分将依法
予以全部注销的风险。

上述风险可能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回购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前述风险情形的，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6-045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54.88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
（含），不高于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

回购的股份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在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期限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在回
购期间暂无明确的股份减持计划，前述股东若未来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根据《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4、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

利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

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3）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或其他导致公司

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
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拟按照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即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的
12个月后至36个月内）予以出售，若未能在前述期限内完成出售，可能存在未实施出售部分将依法
予以全部注销的风险。

回购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前述风险情形的，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
措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 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公司编制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鉴于公司股票近期持续下跌，公司股票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2026年6月2日-2026年6月30

日）收盘价跌幅累计已达到20.9%。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增强
投资者信心，助力公司长远发展，提升公司持续运营能力，综合考虑业务发展前景、经营情况、财务状
况、未来盈利能力以及近期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表现等因素，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回购指引》第十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1、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结合近期公司股价，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4.88元/股（含），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

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
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资金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自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回购实施完成前，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
价格上限。

（四）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拟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3、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按回购
金额下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911,078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4%；
按照回购金额上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822,157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0.08%。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方案实

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延，顺延后不得超
出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总额达到可执行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即
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
提前届满。

2、公司管理层将根据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在回购实施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
予以实施。

3、公司不得在下述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以公司总股本 2,154,587,862股为基础，按本次回购金额下限 5,000万元和回购金额上限 1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54.88元/股进行测算，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出售完毕，则公司总股本及股权结构
保持不变，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项目

一、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二、有限售条件普通股

三、普通股总股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2,154,572,262
15,600

2,154,587,862

比例

100.00%
0.00%

100.00%

回购后（按回购下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2,154,572,262
15,600

2,154,587,862

比例

100.00%
0.00%

100.00%

回购后（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2,154,572,262
15,600

2,154,587,862

比例

100.00%
0.00%

100.00%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

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
承诺

公司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
（含），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
上市地位。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1,200,767.71万元，货币资金金额 360,639.52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977,732.74 万元。假设本次最高回购资金上限 10,000万元全部使用完
毕，按2026年3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上限约占公司总资产的0.83%，约占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1.02%，占比较低。

2、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负债账面价值合计223,034.9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8.57%，资产负
债率处于较低水平。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股份将在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后的12个月内分阶段择
机实施，回购资金并非一次性支付，且具体回购价格和数量由公司根据本方案设定的条件自行安排，
具有一定弹性；公司拥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款。因此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
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
法权益，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九）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
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
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1、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2、经公司自查，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
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的
增减持计划，若后续收到相关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
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已分别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问询，
收到的回复情况如下：

截至董事会审议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全体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召开日起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明确的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如相关主体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十一）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

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未出售部分股份将
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
的情况，若发生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并通知
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二）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保证公司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许可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回购的相关事项，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对回购股份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除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或《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
并结合市场情况和公司实际情况，对回购方案进行调整并继续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宜；

3、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回购股份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并进
行相关申报；

4、设立或指定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5、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26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本次回购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7月 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6-043）、《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4）。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二）回购股份的资金筹措到位情况
根据公司的资金储备和规划情况，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可根据回购计划及时到位。
（三）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以下时间及时披露回购进展情况，并在定期

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公司如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将公告未能实

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四、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一）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

利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二）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

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三）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或其他导致公司

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
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四）本次回购股份拟按照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即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的
12个月后至36个月内）予以出售，若未能在前述期限内完成出售，可能存在未实施出售部分将依法
予以全部注销的风险。

上述风险可能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回购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前述风险情形的，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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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公司上市后历次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的时间：2026年6月30日9:15－15:00
其中：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6月 30日 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特115号新长江传媒大厦47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英维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6人，代表股份 46,741,341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5.9370％。

其中：本次股东会无股东现场出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代表股份46,741,341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5.937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或代理人 53 人，代表股份 27,560,38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3970%。

其中：本次股东会无中小股东现场出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3人，代表股份 27,560,38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3970%。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提案1.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590,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72%；反对 146,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6%；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09,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25%；反对14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1%；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会上对2025年度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二）提案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561,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2%；反对 17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5%；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380,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1%；反对17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5%；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提案3.00《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364,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59%；反对 219,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7%；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335,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51%；反对21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5%；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会议听取了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报告。

（四）提案4.00《关于拟继续实施应收款项清收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590,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76%；反对 146,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6%；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09,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32%；反对14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1%；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五）提案5.00《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12,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72%；反对 321,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83%；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31,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81%；反对32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73%；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六）提案6.00《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590,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76%；反对 146,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6%；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09,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32%；反对14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1%；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七）提案7.0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543,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62%；反对 193,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0%；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362,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2%；反对19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1%；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意见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潘峰律师、陈小文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合法合规；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